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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确将会引导时代的社会实践
。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
的30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在历史进入21世纪初始的2000年，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所组建的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
心，经过严格的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随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被纳入“211工程”重点学科
建设计划。
在2004年，以法学理论学科为依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整合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
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组成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所被批准为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
2007年，在这样的三大平台基础上，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
为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学教育界对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我国新时
期的理论创新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认可。
经过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10年建设，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科学研究、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
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信息与咨询服务、学科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这期间和之前，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专著型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的基本渠道都是各个老师和研究人
员自行联系出版。
此种方式当然也可以反映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科学研究的状况，但无疑只是片段性或片面性的，无
法全面而整体性地展示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
随着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创新基地、国家级教学团
队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学科建设及其学术研究，都需要一个具有持续能力的
成果展示平台，以不断总结和展示本学科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成就，激励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年轻
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并使其成果得到有学术影响力地集中展示。
为此，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决定把多年来一直在设想之中的出版中心学术文库的工作付诸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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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性权利定位于一种新兴的权利。
作者从性权利形成的基石性条件，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概念、内容、类型及实
现的原则，运作的基本路径等方面对性权利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以此为基础，作者以性权利为视角对中国当代性行为立法进行了批判，从法律规则的角度对性权利和
性义务进行了解析。
书中指出，人的“性化”和性的“权利化”为当代性权利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支撑；和
谐的性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本书适合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以及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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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拥军，男，生于1973年10月，汉族，天津宁河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
独立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省部级项目5项，在《法律科学》、《社会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政治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随笔4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摘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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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三、重要和稀缺——性权利形成的基石性条件第二章 意识与话语——性权利观念的历史演进与
发展脉络　一、性权利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　二、现代性权利观念的理论源泉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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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类型　三、性权利取得与实现的基本原则第五章 宽容与不容——性权利运作的基本
路径　一、法对性的日益宽容　二、法对性的日益严厉（不容）　三、关于性权利运作的基本路径的
解析第六章 解读与批判——以权利为视角对中国当代性行为立法的反思　一、强奸罪的建构模式　二
、婚内强奸的认定　三、性纠纷的解决机制　四、聚众淫乱罪与聚众淫乱违法行为　五、对色情作品
（淫秽物品）的控制　六、军婚的特殊保护制度第七章 自由与规制——从法律规则的角度对性权利和
性义务的解析　一、性资源的分配机制——专偶型的婚姻制度的形成　二、对性资源产权制的维护机
制——对强奸、通奸行为的惩戒　三、亲属间性行为的阻止机制——乱伦行为的禁忌　四、从法律规
则的角度对性权利和性义务的解析结语 性权利——和谐社会不能省略的维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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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重要与稀缺——性权利形成的基石性条件性无论是对人类个体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个体来说，性是繁衍后代的手段，是实现快乐的方式，是达致健康的途径；对于社会来说，性是人
类两大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之～，是联系基本社会关系的纽带，是人类社会秩序衍生的“原生态”元
素。
正是因为性领域的自由对整个人类的自由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性秩序的混乱往往造成整个统治秩序的
倾覆，关涉性的利益是人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利益，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统治集团发动了各种力量对性进
行全方位的压制。
因此，性在人类社会中无疑又是稀缺的。
“重要”意味着性是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利益，“稀缺”标志着人对性的需求程度。
这二者是性成为人的一种权利的基石性条件。
一、性因重要而不可或缺——性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一）作为生育的手段费孝通先生说得好：“种
族绵延是指在这世界上继延不断地有该种生物存在，生物个体都有一定的寿命，不管是朝菌、惠姑；
或是冥灵、彭祖；寿命的长短尽可以相差很大，但是他们总有一死，那是一定的。
因之，种族要在这世界上绵延下去，不能不继延不断地有新个体产生出来代替旧个体的位置，如接力
赛跑一般。
这样种族绵延不能不靠生殖职能。
”①由此说开去，任何生命既都是阶段性的存在，同时又都是群体性的存在，因此，任何物种必须通
过生殖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所以在生物进化史中哪一种生物繁殖能力强盛，哪种生物便更有机会存
续下去。
根据遗传学的观点，生殖的机理在于细胞的复制，当一个母细胞分裂成两个子细胞，那么原来的母细
胞的基因也就分裂成两份。
受生存本能的驱使，生命的种种活动表现为基因不断地尽可能多地复制自身，如果这一过程出现故障
，那么此物种的延续就要遭受危机。
生物的进化是发展与灭亡的统一过程，进化在灭亡的基础上进行，没有灭亡便没有新生，物种代谢是
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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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专著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我把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虽然这二十儿万字的论文貌似我几个月的成果，其实从构思、选题、写作到最后成稿实际花费了我几
年的时间。
早在5年前，在我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硕士毕业以后的研究方向问题，或者说开始思
考如果取得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以后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权利生成论》，说实在的，这一选题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我为了完成毕业任务所做的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我实在没有能力和热情再把它深入下去。
这样，就意味着我今后的研究必须另辟蹊径，找到一个既适合自己也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研究领域。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逐渐将目光锁定到“性”的问题上。
我作此选择可能基于两点理由：其一，就我的个性来讲，我是一个爱“剑走偏锋”，爱“吐火花”、
“唱反调”，不爱“人云亦云”的人（这有可能成为我以后做学问的一个弱点，即有可能忽视系统的
理论论证），“性”在目前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生存状态无疑适合了我这一个性。
其二，我常常思索这样的一些问题：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性无疑都是重要的，但为什么性在
人类社会中会长时间地受到压抑甚至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仍然不愿意谈论它，不敢提及它？
为什么从历史到现在法律带给性更多的是义务和责任，“性权利”的提法对我们是那么陌生，为什么
国内正统的法学教科书中——无论是法理学还是部门法学，我们能常常见到“人权”、“物权”、“
债权”、“诉权”、“知识产权”、“言论自由权”等概念，却唯独见不到“性权”的提法？
由此我在想，越是边缘的越有可能是前沿的，这一问题如果能做下去或许对我国目前的法治实践会有
一点贡献。
对性问题的研究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魄力的。
性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压抑型”的性文化至今仍有市场，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一个人，甚至我本
人也不能幸免。
当别人问起我的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常常吞吞吐吐、战战兢兢，在告知别人这一题目时常常要进行过
多的解释和修饰，常常带出不自然的神情；当得知我研究这一题目后，许多人常常伴有诡秘的笑意，
有些朋友在向别人介绍我研究的课题时常常使用“女权主义”一词来讳示。
在论文写作中，每每写到了激烈处，特别是面对那些不宜公开提及的性学词语时，我常常不由得脸红
心跳。
我还曾经一度后悔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
“压抑型”的性文化对我这样的一个研究性的人都能构成如此影响，何况他人呢？
在这种文化下，性权利的生存状态必然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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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权利与法律》编辑推荐：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是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我国理论法学领
域的唯一重点研究基在地。
〈br〉2002年，中心的法学理论学科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2004年，以中心为基础和依托，以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联合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等学科设立
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被确定为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7年，经过教育部的验收评估，中心法学理论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成果获得通过，并同时
被教育部批准继续成为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进行建设。
2007年，以中心教师为主体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教学团队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br〉中心的建设目标是建成全国领先、并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心、人
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信息中心的咨询服务中心。
〈br〉以权利为视角深刻剖析现代社会中性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全面展示性法律规范的发展历程
和未来走向〈br〉——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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